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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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九月五日

訂約方：

(1) 習水縣環境保護局；及

(2) 習水康達環境治理有限公司。

主要條款

根據PPP協議，自PPP協議生效 日期起計 20年合作期內，項目公司將負責（其中包

括）PPP項目的投資及建設，並將提供污水處理服務、排水服務以及農村飲用水源

保護項目及景觀項目的運營及維護。合作期將包括兩年的建設期及 18年的運營

期。項目公司有權於合作期收取可用性服務費、污水處理服務費及運營維護服務

費。於合作期後，項目公司應無償將PPP項目轉交予習水縣環境保護局或其指定

機構。

有關PPP項目的資料

PPP項目包括存量子項目及增量子項目。存量子項目包括 42個污水處理站及排水

管網，該等污水處理站及排水管網已由習水縣環境保護局建設。增量子項目包括

環保子項目（包括 123個行政村的農村污水處理設施的建設及於 農村地區的 50個非

河流飲用水源的保護）及景觀子項目（包括城鎮改造項目及景觀 改造項目）。PPP項

目的預計政府投資總額將約為人民幣610.93百萬元。

有關習水縣環境保護局、項目公司及本集團的資料

習水縣環境保護局為獲習水縣人民政府授權的中國 地 方 政府機關，負責PPP項目

的實施。

項目公司為一間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 在中國成立的公司，由康達集團及習水國

有資產（作為政府出資代表）分別持有90%及10%的權益，以執行PPP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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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習水縣環境保護局及習水國

有資產以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 見 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本集團主要 在中國從事污水處理廠及市政 基礎設施的設計、建設及工程，以及污

水處理廠的營運。

訂立PPP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認為，訂立 PPP協議與本公司的策略一致，即憑藉本集團對現有項目所在 地

區及當地市場參與者的了解以及本公司的品牌知名度，不斷 在其周邊城市爭取更

多BOT及PPP項目。PPP項目將進一步擴大本公司的資產基礎，並鞏固本公司在業

內的領導地位。

因此，董事認為，PPP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乃按一般商

業條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 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及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BOT」 指 建設－經營－移交，為一種項目模式，在該模式下，

所有人透過特許經營協議授權簽約企業承接水務或污

水處理設施的融資、設計、建設、經營及維護，及有

關企業可於特許經營期內收取費用以收回其投資、經

營及維護成本以及取得合理回報，而於特許經營期屆

滿後，相關設施將交回所有人

「本公司」 指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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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達集團」 指 重慶康達環保產


